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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外陸資管理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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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陸資來臺投資主管機關權責劃分

外陸資來臺投資

直接投資

經濟部投審會

財務性投資

金管會證期局

未上市公司

單次取得國內上市櫃
及興櫃公司10%以上

股權

取得國內上市櫃及興
櫃公司股權10%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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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陸資相關法源

華僑回國投資條
例

外國人投資條例

華僑及外國人投
資證券管理辦法

華僑及外國人從
事期貨交易應行
注意事項

臺灣地區與大陸
地區人民關係條
例

大陸地區人民來
臺投資許可辦法

大陸地區投資人
來臺從事證券投
資及期貨交易管
理辦法

•臺灣證券交易
所股份有限公
司營業細則第
77條之4至第
77條之8。

•華僑及外國人
與大陸地區投
資人申請投資
國內有價證券
或從事國內期
貨交易登記作
業要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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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資登記投資人分類

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
（FINI）

境外外國自然人
（FIDI）

境內外國機構投資人

境內華僑及外國自然人

依外國當地法令設立登記者

具外國國籍之
20歲以上自然人

外國公司在臺設立之分公司

領有外僑居留證/華僑身分
者證明書之20歲以上自然人

華僑及外國人

（含港澳地區）

 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三條

 登記作業要點第一點及第二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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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公司之臺灣分公司

依據108年4月2日證期(券)字第1080304279號函，外國
公司臺灣分公司登記時，請以電子郵件提供以下證明
文件（掃成同一個檔案），由證交所放行後完成登記

外國公司臺灣分公司登記文件 外國公司登記文件或認許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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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外國自然人

依據登記作業要點第貳點，境內外國自然人

申請登記資格為成年，並居住於中華民國境

內領有外僑居留證。

第二證件

健保卡

駕照

護照

學生證

＋

第一證件

外僑居留證

外交官員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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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華僑

依據登記作業要點第貳點，境內華僑申請登記資

格為成年，並居住於中華民國境內領有華僑身

分證明書、持有僑居身分加簽之中華民國護照。

第二證件

健保卡

駕照

護照

學生證

資格認證文件

華僑證明書或
僑居身分加簽

臺灣地區居留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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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地區投資人

香港及澳門申請人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4條

規定者，應檢附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，準用外國

人或華僑回國投資及結匯相關規定。（第31條）

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，且未持有英國國民（海外護
照）或香港護照以外旅行證照者

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，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旅行
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
澳門取得者

香港或澳門成立之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，且無大陸
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3條第2項之情事

香港地區
自然人

澳門地區
自然人

港澳地區
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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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地區投資人

舊版

英國護照及英國國民海外
護照外觀完全一致，差別
在於內頁「國別」欄。

新版



11

陸資登記投資人分類

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
（QDII）

員工集合專戶
（限賣戶）

股東投資專戶
（限賣戶）

大陸證券、銀行、保險主管
機關核准之合格機構投資者

上市櫃公司海外從屬公司或
分公司/第一上市櫃公司

第一上市櫃公司原股東及
具內部人身分之大陸籍員工

大陸地區投資人

現行法規並未開放大陸地區自然人辦理登記投資臺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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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陸資登記流程

境內華僑及外國投資人

保銀

線上登記

TW S E寄送

完成登記證明

至證券商

開戶

證券商

線上登記

券商列印

完成登記證明

證券商

開戶

境外華僑及外國投資人

保銀

線上登記

TW S E寄送

完成登記證明

至證券商

開戶

大陸地區投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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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華僑及外國人架構

受託登記證券商

或期貨商

線上登記

列印

完成登記證明

證券商

開戶

完成登記後，證交所以系統配
發外資編號（F編號），一個
投資人只能有一個外資編號，
終身有效。

曾取得外資編號之投資人，任
一證券商或期貨商可輸入英文
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及國別，印
出完成登記證明。

投資人完成登記後，可至其他
家證券商列印完成登記證明，
並開立交易帳戶。



外資編碼及帳戶
類別 境內 境外

自然人 外國機
構投資
人

自然人 外國機構投資人

銀行 保險 基金 證券商
期貨商

其他

F F

N1 1日本、2美國、3英國、4其他歐洲國家、5香港&澳門、6紐澳、7其他

N2 8 8 7 1 2 3 4 5

N3-N7
50001-
99999

00001-
50000

50001-
99999

90001-
99999

90001-
99999

90001-
99999

90001-
99999

90001-
99999

N8 檢查碼

帳號
998
958

998
958

997
957

990-996、950-956、943-947
員工集合專戶959、買回庫藏股專戶879

身分碼 404 403 404 401

本表自2003年實施登記制起適用。另舊制GFII之N2為7，N3-N7為00001-50000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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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資限賣帳戶

第一上市

公司原始

股東

投審會等

三個單位

核准賣出

贈與及

繼承取得

員工認股

配股、讓

受及認購

*只准受託賣出不得買入

*陸資適用之規定訂於營業細則第 7 7條之 2

證交所營業細則第 7 7條
逕向證券商辦理開立限賣戶，不會有 F編號

（陸資適用）

（陸資適用）



16

外資限賣帳戶－投審會核准賣出

逕向證券商辦理開立限賣戶

 不得受託買入
 以核准出售之股票及額度為限
 不得依營業細則第 8 2條之 1借戶賣出



民國86年11月19日「外國人投資條例」及「華僑
回國投資條例」修正前，未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委
員會或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或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專案核准持有未上市股票嗣經核准上市者

17

外資限賣帳戶－投審會核准賣出（續）

專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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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資限賣帳戶－繼承贈與

逕向證券商辦理開立限賣戶

 不得受託買入
 以核准出售之股票及額度為限
 得依營業細則第 8 2條之 1借戶賣出
 應注意外陸資投資額度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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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資限賣帳戶－配股讓受認購

逕向證券商辦理開立限賣戶

 不得受託買入
 以核准出售之股票及額度為限
 得依營業細則第 8 2條之 1借戶賣出



20

外資限賣帳戶－KY公司原始股東

逕向證券商辦理開立限賣戶

 不得受託買入
 以核准出售之股票及額度為限
 不得依營業細則第 8 2條之 1借戶賣出
 開立 F I N I帳戶後應註銷本帳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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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登記作業要點修正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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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民法下修登記資格

立法院2020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民法修正案，

修正民法第12條，將成年年齡下修至18歲。

另為降低成年年齡下修對社會之衝擊，訂於

2023年1月1日施行。

配合民法下修成年年齡至18歲，本公司
修正登記作業要點，並於2021年12月22
日奉主管機關核可，同民法於2023年1
月1日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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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華僑及外國人變更登記

已完成登記之境內華僑及外國人，登記事項

內容如有異動者，應經由證券商或期貨商檢

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，「專函」向證交所申

請辦理。

原
規
定

已完成登記之境內華僑及外國人，變更統一

證號、內部人資料、地址及聯絡電話得委託

證券商或期貨商於證交所系統上變更，
相關書件資料由證券商或期貨商留存紀錄。

新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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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內華僑及外國人變更登記

表2-3-1

表2-3-2

表2-3-3

境內華僑及外國人更名申請登記表

境內華僑及外國人變更受託登記證券
商或期貨商申請登記表

境內華僑及外國人變更其餘項目申請
登記表

專函向證交所申請辦理

證券商或期貨商線上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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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制實施時程

登記作業要點修正案於2022年4月29日生效

舊制
4/28以前

新舊制併行
4/29 ~ 5/5

新制
5/6以後

依現行作業
方式，使用
表 2-1 並 以
專函送證交
所辦理變更。

依新制，證交
所僅受理更名
及變更受託證
券商或期貨商，
並請以新表格
辦理。

設置一週緩衝
期，新舊制併
行，以本公司

收文日期為
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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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窗口

張見地
02-81013731

chienti@twse.com.tw

陳奐先
02-81013732

Rickychen@twse.com.tw

曹瑞瑄
02-81013575

1319@twse.com.tw



臺灣證券交易所
竭誠為您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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